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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取得专利证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及其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良
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于近日取得国家知识产权局颁发的 1 项发明专利证书、9 项实用新型
专利证书、5 项外观设计专利证书，具体情况如下：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22 2 2948987.2 一种信号端子 实用新型 2022-11-4 10 年 第 18996387 号
ZL 2022 2 3048379.2 一种配电箱及配电系统 实用新型 2022-11-15 10 年 第 18965352 号
ZL 2022 2 3341891.6 一种触头结构和接触器 实用新型 2022-12-12 10 年 第 18992413 号
ZL 2022 2 3409648.3 一种小型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2-16 10 年 第 18997411 号
ZL 2022 2 3398860.4 一种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2-16 10 年 第 18995486 号

ZL 2023 2 0178042.9 一种旋转隔离开关的旋钮和旋
转隔离开关 实用新型 2023-2-3 10 年 第 18984877 号

ZL 2022 3 0828245.9 显示屏幕面板的系统管理图形
用户界面 外观设计 2022-12-9 15 年 第 8045892 号

ZL 2023 3 0005939.7 包装箱 外观设计 2023-1-5 15 年 第 8047439 号
ZL 2023 3 0005589.4 包装箱 外观设计 2023-1-5 15 年 第 8058822 号
ZL 2023 3 0047298.1 断路器拔取器 外观设计 2023-2-13 15 年 第 8057976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23 2 0135337.8 一种电子控 制集成模 块和弱
电箱 实用新型 2023-1-13 10 年 第 18980110 号

ZL 2023 2 0162518.X 断路器底座及配电设备 实用新型 2023-1-18 10 年 第 18978708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22 3 0636206.9 断路器 外观设计 2022-9-26 15 年 第 8057913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华为技术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18 1 1565596.4 智能家居系统控制实现方法 发明 2018-12-20 20 年 第 5931692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上海良信智能电工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专利号 专利名称 专利类型 申请日 有效期 证书号

ZL 2022 2 2988794.X 一种固态断路器 实用新型 2022-11-8 10 年 第 18972259 号

以上专利的专利权人为：良信电器（海盐）有限公司；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上述专利的取得不会对我公司生产经营产生重大影响， 但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发挥我公

司的自主知识产权优势，促进技术创新，提升公司的竞争能力。
特此公告！

上海良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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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公司 2022 年度经审计净资产 100%， 请投资者充

分关注担保风险。
一、担保情况概述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

公司及子公司 2023 年度担保计划的议案》， 同意公司在额度内为全资子公司辽源市百康药业
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百康药业”）提供担保。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6 日披露于《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
报》、《证券日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近日，公司与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签订《保证合同》，为百康药业与吉林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签订的《借款合同》提供担保，担保金额为本金人民币 5,000 万
元及相关利息等费用。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1995 年 2 月 24 日
注册地址：辽源经济开发区财富大路 2858 号
法定代表人：罗骥
注册资本：5,000 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制造颗粒剂、硬胶囊剂、片剂（含激素类）、原料药（丙谷胺、盐酸吗啉胍、盐酸二

氧丙嗪、法莫替丁、盐酸氯哌丁、双氯芬酸钠、曲克芦丁、芬布芬、硝苯地平、盐酸普鲁卡因、盐
酸奈福泮、对乙酰氨基酚、呋喃唑酮、盐酸苯海拉明、呋塞米、贝诺酯、磷酸苯丙哌林、诺氟沙
星、吡罗昔康、甲磺酸左氧氟沙星）（以上项目有效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止）；经营本企业自
产产品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禁止出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生产科
研所需的原辅材料、机械设备、仪器仪表、零配件及相关技术的进口业务（国家限定公司经营或
禁止进口商品除外）、经营本企业的进料加工和“三来一补”业务；技术咨询服务（依法须经批

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公司出资 5,000 万元人民币，持股比例 100%。
截止 2022 年 12 月 31 日，百康药业资产总额 500,258,824.09 元，负债总额 271,122,901.35� 2

元 ， 所 有 者 权 益 229,135,922.74 元 ；2022 年 实 现 营 业 收 入 406,597,282.55 元 ， 净 利 润
33,338,781.76 元。

截止 2023 年 3 月 31 日， 百康药业资产总额 456,503,896.67 元， 负债总额 211,569,825.00
元， 所有者权益 244,934,071.67 元；2023 年 1-3 月实现营业收入 133,629,791.74 元， 净利润
15,798,148.93 元（未经审计）。

被担保方非失信被执行人。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合同名称：《保证合同》
债权人：吉林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辽源金汇支行
保证人：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债务人：辽源市百康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担保金额：本金人民币 5,000 万元及相关利息费用等
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担保范围：主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违约金、损害赔偿金、迟延履行债务利

息和迟延履行金，以及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保证期间：主债权清偿期届满之日起三年。
四、董事会意见
上述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本次担保事

项在股东大会和董事会审批的担保额度内。
本次担保事项为公司为子公司提供担保，公司判断担保风险可控，不会损害公司及公司股

东的利益。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对子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15,804.93 万元，子公司相互间提供的担

保金额为 240,265.23 万元，子公司对公司提供的担保金额为 225,166.25 万元，合计担保金额
为 265,236.4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330.59%；公司及子公司对合并报表外单
位提供的担保余额为 1815.70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2.26%；已发生逾期债务
对应的担保余额为 59,231.57 万元，其中已发生逾期且涉及诉讼的担保余额为 7,353.57 万元。

特此公告
重庆三圣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2 日证券代码：002392� � � � � � � � � � 证券简称：北京利尔 公告编号：2023-045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实施后
调整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发行价格

和发行数量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

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实施完成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向

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股利 0.34� 元（含税），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
行价格由 2.75 元 / 股调整为 2.72 元 / 股；发行数量由不低于 181,818,182 股（含本数）且不超
过 241,781,818 股（含本数）调整为不低于 183,823,530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244,448,529 股（含
本数），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其他事项未发生变化。

一、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价格及数量调整依据
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相关事项已经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第十三次

会议及第十四次会议，公司第五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第十一次会议、第十二次会议及第十三
次会议，以及 2022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202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根据本次发
行方案，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
本等除权、除息事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及本次发行股票的数量上限将进行
相应调整。

本次发行方案中关于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具体条款如下：
1、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股票的价格为 2.75 元 / 股。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定价基准日为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发行价格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前二十个交易日公司股票
交易均价的 80%（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
股票交易总额 / 定价基准日前 20 个交易日股票交易总量）。

如公司股票在本次发行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
除权、除息事项，则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发行价格将进行相应调整。

调整公式如下：
派发现金股利：P1=P0-D；
送红股或转增股本：P1=P0/（1+N）；
两项同时进行：P1=（P0-D）/（1+N）。
其中，P0 为调整前发行价格，D 为每股派发现金股利，N 为每股送红股或转增股本数，P1

为调整后发行价格。
2、发行数量

本次发行的股票数量不低于 181,818,182 股（含本数）且不超过 241,781,818 股（含本数），不
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的 30%。 本次发行股票的最终发行数量以深圳证券交易所审核同
意并经中国证监会同意注册的股票数量为准。

若公司股票在定价基准日至发行日期间发生任何权益分派、 公积金转增股本或其他导致
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发生变更的情形， 公司将根据相关规则中所规定的计算公式对股份认
购数量进行相应调整。

最终发行股份数量由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根据具体情况与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
商）协商确定，如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拟募集资金总额或发行股份总数因监管政策变化或发行
注册文件的要求等情况予以调减的，则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的股份数量将做相应调整。

二、公司权益分派的实施情况
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3 年 4 月 24 日召开的 2022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以公司 2022 年 12 月 31 日总股本 1,190,490,839 股为基数，向公司全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
金股利 0.34� 元（含税），共计 40,476,688.53 元，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如在预案公布
之日至实施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期间，公司总股本发生变动的，公司拟以每股分配比例不变的
原则，相应调整分配总额。

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30 日披露了《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公告编号：2023-043），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 2023 年 6 月 5 日，除权除息日为 2023 年 6 月 6 日。 截至本公告披
露日，公司 2022� 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实施完毕。

三、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和发行数量的调整情况
鉴于公司 2022 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经实施完毕，根据公司 2022 年度向特定对象发行股

票方案相关内容，公司对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做了相应调整，具体
调整如下：

1、发行价格的调整
调整后的发行价格 = 调整前发行价格 - 每股派发现金股利 =2.75 元 / 股 -0.03 元 / 股

=2.72 元 / 股（向上取整保留两位小数）。
2、发行数量的调整
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含发行费用）不低于 50,000.00 万元（含本

数）且不超过 66,490.00 万元（含本数），按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由 2.75 元 /
股调整为 2.72 元 / 股计算调整后的发行数量。 计算公式为：本次发行数量的下限 = 募集资金
总额 50,000.00 万元（含本数）÷每股发行价格 2.72 元 / 股 =183,823,530.00 股（向上取整）,� 本
次发行数量的上限 = 募集资金总额 66,490.00 万元（含本数）÷每股发行价格 2.72 元 / 股
=244,448,529.00 股（向下取整）。

本次调整后按照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数量上限测算， 不超过本次发行前公司总股本
的 30%，符合《证券期货法律适用意见第 18 号》的相关规定。

除上述调整外，公司本次向特定对象发行股票方案的其他事项均无变化。
特此公告。

北京利尔高温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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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临时管理人公开招募

和遴选重整投资人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依法承担法律责任。
2023 年 4 月 18 日，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上市公司”或“被

申请人”或“全筑股份”）收到债权人上海森西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森西实业”或“申请
人”）的《通知书》，因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但具有重整价值，森西实业
将于 2023 年 4 月 19 日向上海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上海三中院”或“法院”）申请对
公司进行预重整（公告编号临 2023-064）。

2023 年 5 月 19 日，公司收到法院下达的《受理预重整通知书》《预重整临时管理人确定书》
《关于预重整期间开展工作的指导意见》，法院决定受理公司预重整，并确定上海市方达律师事
务所为公司预重整期间的临时管理人（以下简称“临时管理人”），同时对公司预重整期间需完
成的事务及应尽的义务提出指导意见（公告编号临 2023-081）。

2023 年 5 月 26 日， 临时管理人向债权人发出债权申报通知， 确定债权申报截止日期为
2023 年 6 月 26 日，第一次预重整债权人会议将于 2023 年 7 月 11 日召开（具体参会方式由临
时管理人另行通知）（公告编号临 2023-082）。

为了顺利推进并完成公司预重整工作，公司临时管理人向社会公开招募重整投资人。 现就
招募和遴选事项公告如下：

一、公司概况
全筑股份（证券代码：603030.SH）是注册在上海市的上市公司，成立于 1998 年 10 月 14 日，

于 2015 年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10000631265080C， 法定代表人为朱
斌。 公司主营业务为建筑装饰和其他建筑业，业务范围涵盖高端住宅、全装修楼盘、长租公寓、
酒店、办公以及商业空间。

二、招募和遴选目的
为了顺利推进并完成全筑股份的预重整及后续重整工作（如有），本次预重整阶段将实施

重整投资人招募和遴选工作。重整投资人将向上市公司提供资金及资源支持，并全面优化其资
产结构、债务结构、股本结构以及治理结构；最终打造股权结构合理、治理架构完善、资产质量
优良、具备持续经营能力和盈利能力的高质量上市公司。

三、报名条件
1、 意向投资人应当是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组织，具有较高的社会责

任感和良好的商业信誉，未被人民法院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
2、 意向投资人未负有数额较大的到期未清偿债务；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涉嫌有重

大违法行为、或严重失信行为。
3、 符合上述条件的多家意向投资人可作为联合体参与。组成联合体的各方不得再以自己

名义单独或加入其他联合体参加全筑股份的意向投资人招募。
4、 意向投资人及 / 或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财务状况或信用记录不良的，临时管理人

有权认定其不具备重整投资人资格。
四、报名规则
1、 报名期限
报名期限为本公告发布之日起至 2023 年 6 月 22 日 17 时止；期限届满后，临时管理人有权

视情况决定是否延长报名期限。
意向投资人如需对全筑股份进行尽职调查的，应不迟于报名期限届满前三日（即 2023 年 6

月 19 日 17 时之前）向临时管理人提交尽职调查申请、签订保密协议并向临时管理人账户缴纳
尽职调查保证金（以下简称“尽调保证金”，关于尽职调查的具体内容详见下文）。

2、 报名材料
意向投资人应在报名期限内向临时管理人账户缴纳投资保证金（关于投资保证金的具体

内容详见下文），并将重整投资文件（关于重整投资文件的编制、提交详见下文）纸质版一式四
份至报名地点向临时管理人提交，同时发送重整投资文件电子版至临时管理人邮箱。

需注意，重整投资文件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印章，并由法定代表人 / 负责人签名。 意向投资
人未按本公告要求提交完整重整投资文件的，临时管理人有权不予接受。

3、 报名地点及临时管理人联系方式
（1） 报名地点：上海市徐汇区南宁路 1000 号 15 楼
（2） 联系人：康律师、朱律师
（3） 联系邮箱：qzgfglr@163.com
（4） 联系电话：152� 2154� 0425（接听时间：法定工作日上午 9:30 至 12:00 及下午 2:00 至 5:

30）
4、 临时管理人账户
账户名：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临时管理人
开户行：中国银行上海市新天地支行
账 号：445584888294
5、 尽职调查
（1） 尽职调查的申请
意向投资人如需对全筑股份进行尽职调查的，应不迟于报名期限届满前三日（即 2023 年 6

月 19 日 17 时之前）向临时管理人提交尽职调查申请、签订保密协议，并向临时管理人账户缴
纳尽调保证金 500 万元（币种为人民币，下同）。

临时管理人已协调上市公司准备尽职调查相关文件， 在意向投资人签订保密协议并足额
缴纳尽调保证金后 1 个工作日内统一提供。 如意向投资人未按规定缴纳尽调保证金或认为无
需进行尽职调查、但愿意参与全筑股份重整投资人遴选的，可按本公告的规定缴纳投资保证金
并提交重整投资文件。

（2） 尽调保证金的没收、转换与退还
意向投资人应在缴纳尽调保证金前与上市公司、临时管理人签订保密协议。 意向投资人违

反保密协议约定的，临时管理人有权没收其缴纳的尽调保证金，并取消其参与重整投资人遴选
资格。

意向投资人缴纳投资保证金的， 该意向投资人所缴的尽调保证金转为其应缴纳的等额投
资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未按期缴纳投资保证金，或未按期提交重整投资文件，或明确表示放弃
投资资格的，临时管理人将在招募截止后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尽调保证金。

6、 投资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在完成尽调后，如拟对全筑股份进行重整投资的，应向临时管理人提交重整投

资文件并缴纳投资保证金。
（1） 投资保证金的金额及缴纳方式
意向投资人参与全筑股份重整投资人遴选的投资保证金为 1,000 万元（已缴纳尽调保证金

的，尽调保证金自动转为等额投资保证金）。 意向投资人应在提交重整投资文件的同时缴纳投
资保证金。 未缴纳投资保证金的，意向投资人不具备参与重整投资人遴选资格。

（2） 投资保证金的没收
如提交重整投资文件的意向投资人仅有 1 家，则该意向投资人成为正式重整投资人；如提

交重整投资文件的意向投资人大于或等于 2 家， 则临时管理人将组织遴选委员会对参与遴选
的意向投资人予以遴选，中选者成为正式重整投资人。 正式投资人应自中选（缴纳投资保证金
并收到重整投资人确认函）起 3 个工作日内与上市公司、临时管理人签订书面投资协议及 / 或
向临时管理人提交书面投资承诺（书面投资协议及 / 或书面投资承诺将按本招募公告以及重
整投资文件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并以重整计划获上海三中院裁定批准为生效条件）；该意向
投资人拒绝与上市公司、 临时管理人签订书面投资协议及 / 或拒绝向临时管理人提交书面投
资承诺的，临时管理人有权没收其缴纳的投资保证金并取消其中选资格，并重新确定重整投资
人。

全筑股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且重整计划获上海三中院裁定批准后， 重整投资人未按书面
投资协议及 / 或书面投资承诺缴纳投资款或履行其他义务的， 临时管理人有权没收其缴纳的
投资保证金并取消其重整投资人资格，并重新确定投资人。

（3） 投资保证金的使用
全筑股份进入破产重整程序后，全筑股份重整计划获上海三中院裁定批准的，重整投资人

所缴的投资保证金将转为其应缴纳的等额投资款， 在根据书面投资协议及 / 或书面投资承诺
应缴纳的最后一期投资款中等额抵扣，最后一期不足抵扣的，不足部分在上一期投资款中相应
抵扣。

（4） 投资保证金的退还
临时管理人应自向中选人发放重整投资人确认函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无息退还未中选的

意向投资人所缴的投资保证金（如有）。
临时管理人（管理人）应自下列事项发生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向重整投资人无息退还所缴

的投资保证金：（1）上海三中院裁定预重整程序终止且不转入重整程序；或（2）上海三中院裁
定本案转入重整程序后，全筑股份重整计划未获上海三中院裁定批准、且上海三中院裁定终止
重整程序并宣告全筑股份破产。

五、遴选机制
临时管理人将根据意向投资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文件开展遴选工作。 如提交重整投资文件

的意向投资人仅有 1 家，则该意向投资人成为正式重整投资人；如提交重整投资文件的意向投
资人大于或等于 2 家，则临时管理人将基于公平、公正的原则组织对参与遴选的意向投资人进
行遴选。

意向投资人应自中选（缴纳投资保证金并收到重整投资人确认函）起 3 个工作日内与上市
公司、临时管理人签订书面投资协议及 / 或向临时管理人提交书面投资承诺（书面投资协议及
/ 或书面投资承诺将按本招募公告与其重整投资文件确定彼此的权利义务， 并以重整计划获
上海三中院裁定批准为生效条件）。

预重整期间重整投资人公开招募和遴选的效力延续至全筑股份的重整程序（如有）。 即无
特殊情况下，全筑股份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后不再另行遴选重整投资人。全筑股份重整计划获得
上海三中院裁定批准后，重整投资人应当继续全面履行相关义务。

六、重整投资文件的编制及提交说明
（一） 重整投资文件的编制
意向投资人在尽职调查后，认可全筑股份的重整价值，愿意在全筑股份进入重整程序后以

意向重整投资人身份参与全筑股份重整的， 应依照本招募公告参与全筑股份重整投资人的遴
选，并提交重整投资文件。

意向投资人应仔细阅读本招募公告，按要求编制重整投资文件，并保证重整投资文件正文
和附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重整投资文件的内容不得设置假设性前提。 重整投资文件
格式不限，但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事项：

1、 符合招募公告中意向投资人报名条件的承诺或说明；
2、 对意向投资人的介绍；
3、 重整投资方案。重整投资方案应详细说明拟投入资金及方式、债权清偿方案、生产经营

方案、其他有益于公司重整的方案；
4、 重整投资文件应包括以下附件：
（1）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或非法人企业注册登记证书复印件；
（2） 现行有效的企业法人或非法人企业章程复印件；
（3）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原件和身份证复印件；
（4） 授权委托书原件和受委托人身份证复印件；
（5） 意向投资人相关决策机构同意对全筑股份重整投资的决议原件；
（6） 投资保证金支付凭证复印件；
（7） 载明联系人、联系电话、电子邮箱、传真号码、通信地址的书面文件。
意向投资人向临时管理人提交的重整投资文件正文和附件均需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
（二） 重整投资文件的提交
1、 重整投资文件的份数及装订
重整投资文件纸质版一式四份，应分别装订成册，封面应加盖意向投资人公章并由法定代

表人（负责人）或受委托人签名。
2、 提交的时间与地点
（1） 意向投资人应于 2023 年 6 月 22 日 17 时前向临时管理人送达一式四份的纸质版重整

投资文件；纸质版重整投资文件应至如下报名地址递交，并由临时管理人出具重整投资文件接
收凭证，重整投资文件接收凭证应加盖临时管理人公章并由接收人签名。

报名地址：上海市徐汇区南宁路 1000 号 15 楼；联系人：康律师、朱律师；电话：152� 2154�
0425。

（2） 意向投资人应于 2023 年 6 月 22 日 17 时前发送重整投资文件电子版至联系邮箱。
3、 重整投资文件的修改与撤回
（1） 在重整投资文件提交截止前，意向投资人可以修改或撤回已递交的重整投资文件，但

需以书面形式通知临时管理人； 意向投资人修改或撤回已递交重整投资文件的书面通知应加
盖意向投资人公章并由法定代表人（负责人）或受委托人签名。

（2） 临时管理人在收到前述书面通知后，应向意向投资人出具接收凭证，接收凭证应加盖
临时管理人公章并由接收人签名。

（3） 意向投资人对重整投资文件的修改内容作为重整投资文件的组成部分； 修改后的重
整投资文件应按本公告的前述要求进行编制和提交，并标志“修改”字样。

七、其他说明
1、 本公告内容由临时管理人编制，解释权归属于临时管理人。 临时管理人有权根据需要

变更招募事项的有关内容及时间安排， 参与招募的意向重整投资人需根据临时管理人的安排
配合相关招募进程。 如有变化，以临时管理人的通知为准。

2、 本公告所述信息不替代意向投资人尽职调查，不构成要约，不具有重整投资协议的约
束效力。

3、 本次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批准重整计划前的程序，不代表上海三中院最终受
理对公司进行破产重整的申请，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 截至目前，公司能否进入重整
程序尚具有重大不确定性，请投资人注意相关风险。

4、 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并严格按照相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
相关信息以指定信息披露媒体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www.sse.com.cn） 披露的公告为准，敬
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上海全筑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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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股东股份质押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控股股东富润控股集

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润集团”）持有公司股份 10127.3442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19.96%，
本次质押后，富润集团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6300 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62.21%，占公司总股本的
12.42%。

● 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浙江诸暨惠风创业投资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惠风创投”）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12652.0708 万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94%，本次质押后，控股
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累计质押公司股份 8800 万股，占其持股总数的 69.55%，占公司总股本的
17.34%。

本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2 日接到控股股东富润集团通知，富润集团将其所持本公司部分股
份办理了质押手续。 现公告如下：

一、股份质押的具体情况
（一）本次股份质押情况
2023 年 6 月 9 日，富润集团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办理了证券质押登记业务，

将其持有的本公司 300 万股无限售条件流通股质押给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诸暨支行。
本次股份质押情况具体如下：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
称

是 否 为
控 股 股
东

本 次 质
押 股 数
（万股）

是否为限售
股 （如是 ，注
明 限 售 类
型 ）

是 否 补
充质押 质押起始日 质 押 到 期

日 质权人 占 其 所 持
股份比例

占 公 司 总
股本比例

质 押 融
资 资 金
用途

富 润 集
团 是 300 否 是 2023 年 6 月

9 日
至 解 除 质
押日止

北 京 银 行 绍
兴诸暨支行 2.96% 0.59% 补 充 流

动资金

本次控股股东质押股份不存在被用作重大资产重组业绩补偿等事项的担保或其他保障用
途。

（二）股东累计质押股份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12 日，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惠风创投累计质押本公司股份情况如下：
单位：万股

股 东 名
称 持股数量 持股比例

本 次 质 押 前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本 次 质 押 后
累 计 质 押 数
量

占其所持
股份比例

占公司总
股本比例

已质押股份情况 未质押股份 情
况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已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限 售
股 份
数量

未 质
押 股
份 中
冻 结
股 份
数量

富 润 集
团 10127.3442 19.96% 6000 6300 62.21% 12.42% 0 0 0 0

惠 风 创
投 2524.7266 4.98% 2500 2500 99.02% 4.93% 0 0 0 0

合计 12652.0708 24.94% 8500 8800 69.55% 17.34% 0 0 0 0

二、控股股东及一致行动人质押情况说明
本次质押后， 公司控股股东富润集团及其一致行动人惠风创投合计质押股份比例超过其

所持公司股份的 50%，按照规定补充披露如下内容：
1、富润集团及惠风创投未来一年内将到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645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

例为 50.98%，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12.71%，对应融资余额 20520 万元；其中，将于未来半年到
期的质押股份数量为 2500 万股，占其所持股份比例为 19.76%，占公司总股本比例为 4.93%，对
应融资余额 9800 万元。

控股股东目前资信状况良好，具备相应的资金偿还能力，其还款来源主要包括经营收入、
营业利润、投资收益等。

2、控股股东不存在通过非经营性资金占用、违规担保、关联交易等侵害上市公司利益的情
况。

3、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的本次质押风险可控，不会因本次质押而导致公司的实际控
制权发生变化，不会对公司主营业务、融资授信及融资成本、持续经营能力等生产经营及公司
治理产生影响。 控股股东本次质押的股份不涉及业绩补偿义务。

若质押股份出现平仓风险，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将采取提前还款、追加保证金、补充
质押等应对措施。 如若出现其他重大变动情况，公司将按照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浙江富润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658� � � � � � � � � � 证券简称：电子城 公告编号：2023-042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结果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全体董事及相关股东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
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股东持股的基本情况：截至减持计划披露日，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的股东弘创（深圳）投资中心（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弘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67,371,0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6.02%。 上述股份来源于公司非公开发行及非公开发行股份所
得的红股。 非公开发行的股份均已于 2017 年 9 月 1 日解除限售。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主要内容： 公司于 2022 年 11 月 19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www.sse.com.cn）披露了《股东集中竞价减持股份计划公告》（公告编号：2022-076）。 弘创投资
自该公告披露之日起 15 个交易日后至 2023 年 6 月 10 日（根据中国证监会及上海证券交易所
相关规定禁止减持的期间除外） 通过集中竞价交易方式进行， 拟减持股份不超过 22,371,700�
股，减持比例不超过公司股份总数的 2%。 任意连续 90 个自然日内，减持股份的总数不超过公
司股份总数的 1%。

●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10 日， 弘创投资减持公司股份
计划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本次减持后弘创投资持有公司股份 49,236,467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4.40%。 公司于 2023 年 6 月 10 日收到弘创投资发来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实施情况告知函》，
截止 2023 年 6 月 10 日，弘创投资通过集中竞价方式减持公司股份 18,134,600 股，占公司总股
本的 1.62%。 截止本公告日，本次减持计划实施完毕。

一、 集中竞价减持主体减持前基本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身份 持股数量（股 ） 持股比例 当前持股股份来源

弘创投资 5%以上非第一大股东 67,371,067 6.02% 非公开发行取得：67,371,067 股

上述减持主体无一致行动人。
二、 集中竞价减持计划的实施结果
(一)� 股东因以下事项披露集中竞价减持计划实施结果：
披露的减持时间区间届满

股 东
名称 减持数量（股 ） 减 持 比

例 减持期间 减 持
方式

减 持
价 格
区间
（ 元/
股）

减持总金额 （元） 减 持 完 成 情
况

当前持股数 量
（股）

当 前 持
股比例

弘 创
投资 18,134,600 1.62% 2022/12/12 ～

2023/6/10

集 中
竞 价
交易

5.27 －
6.38 105,425,818.00 未 完 成 ：

4,237,100 股 49,236,467 4.40%

(二)� 本次实际减持情况与此前披露的减持计划、承诺是否一致 √是 □否
(三)� 减持时间区间届满，是否未实施减持 □未实施 √已实施
(四)� 实际减持是否未达到减持计划最低减持数量（比例） □未达到 √已达到
(五)� 是否提前终止减持计划 □是 √否
特此公告。

北京电子城高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2 日

证券代码：600409� � � � � � � 证券简称：三友化工 公告编号：临 2023-031 号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6 月 21 日(星期三)� 下午 15:00-16:00

� � � �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6 月 14 日 (星期三 )� 至 06 月 20 日 (星期二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邮箱 sh600409@126.com 进行提问。 公司将在说
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04 月 14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
度报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06 月 21 日下午 15:00-16:00 举行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 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
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6 月 21 日下午 15:00-16: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王铁英先生
副总经理兼董事会秘书：刘印江先生
总会计师：姚志强先生
独立董事：陈胜华先生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6 月 21 日下午 15:00-16: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6 月 14 日 (星期三 )� 至 06 月 20 日 (星期二 )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邮箱 sh600409@126.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将在说明会上
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公司证券部
电话：0315-8519078；0315-8511642
邮箱：sh600409@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唐山三友化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3 日

证券代码：600810� � � � 证券简称：神马股份 公告编号：2023-051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6 月 21 日(星期三)� 上午 10:00-11:00。
会议召开地点：上海证券交易所上证路演中心（网址：https://roadshow.sseinfo.com/）。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6 月 14 日 (星期三 )� 至 06 月 20 日 (星期二 )16:00 前登录上证路演中

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或通过公司董秘邮箱 shenmagufen600810@126.com 进行提
问。 公司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已于 2023 年 3 月 31 日发布公司 2022 年度报
告，为便于广大投资者更全面深入地了解公司 2022 年度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公司计划于 2023
年 06 月 21 日 上午 10:00-11:00 举行 2022 年度业绩说明会，就投资者关心的问题进行交流。

一、 说明会类型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以网络互动形式召开，公司将针对 2022 年度的经营成果及财务指标的

具体情况与投资者进行互动交流和沟通， 在信息披露允许的范围内就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
进行回答。

二、 说明会召开的时间、地点
（一） 会议召开时间：2023 年 06 月 21 日 上午 10:00-11:00
（二） 会议召开地点：上证路演中心

（三） 会议召开方式：上证路演中心网络互动
三、 参加人员
总经理：仵晓
董事会秘书：李伟（代）
财务总监：李伟
独立董事：刘民英
投资顾问：刘臻
四、 投资者参加方式
（一） 投资者可在 2023 年 06 月 21 日 上午 10:00-11:00， 通过互联网登录上证路演中心

（https://roadshow.sseinfo.com/），在线参与本次业绩说明会，公司将及时回答投资者的提问。
（二）投资者可于 2023 年 06 月 14 日 (星期三 )� 至 06 月 20 日 (星期二 )16:00 前登录上证路

演中心网站首页，点击“提问预征集”栏目（https://roadshow.sseinfo.com/questionCollection.do），根
据活动时间，选中本次活动或通过公司董秘邮箱 shenmagufen600810@126.com 向公司提问，公司
将在说明会上对投资者普遍关注的问题进行回答。

五、联系人及咨询办法
联系人：陈立伟 张腾
电话：0375-3921231
邮箱：shenmagufen600810@126.com
六、其他事项
本次投资者说明会召开后，投资者可以通过上证路演中心（https://roadshow.sseinfo.com/）查

看本次投资者说明会的召开情况及主要内容。
特此公告。

神马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 6 月 13 日

(上接 D2 版 )
2、对期末存货实施监盘及抽盘，核实账面结存数量与实物盘点量是否一致，同时盘点过

程中重点关注是否存在残次、冷背及长库龄等可能存在减值迹象的存货；
3、获取公司 2023 年 1-4 月的销售台账，对公司提供产成品期后平均售价进行复核等。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就财务报表整体的公允反映而言，公司期末对存货计提跌价准备合理，符合《企业会计准

则第 1 号—存货》的相关规定。
问题六：
报告期末，你公司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 1,414.84 万元，未计提减值准备，租赁负债余额为

2,319.44 万元。 请你公司结合形成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具体情况， 包括但不限于资产明
细、交易对方及与你公司关联关系、使用权资产和租赁负债的确认过程等情况，说明未对使用
权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并发表意见。
【回复】：
一、公司说明
（一）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的确认情况
1、租赁合同及租赁资产信息
公司确认的使用权资产系子公司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与国有控股徐州经济技术开

发区金龙湖城市投资有限公司全资子公司徐州城投园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所签订相关协议
租赁位于“徐州经济开发区凤凰湾电子信息产业园 A11 栋厂房”。

徐州经济开发区管委会为招商引资，于 2017 年 12 月份与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原股
东赛肯电子（苏州）有限公司签订“集成电路引线框架项目”投资协议书，协议约定徐州经济开
发区管委会提供厂房供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使用，厂房租赁协议原则上不得少于 10 年，
前三年免除租金，第四年和第五年按照市场价减半收取。 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租赁厂房
起租日为 2020 年 6 月。

2021 年 1 月 1 日起，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执行《新租赁会计准则》，将上述租赁期限
确认为 10 年，同时依据租赁合同（未正式签署）租金（不含税 45.35 万元 / 月）之相关约定，将
租赁期内租金在包含免租期、减租期内分摊，经测算确认租赁付款额为 3,264.95 万元。

由于 2022 年 5 月公司对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进行收购，且之前徐州经济开发区是与
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的原股东签署的协议中关于租赁事项并未签署正式的租赁协议。 因
此，2022 年 11 月份，赛肯电子（徐州）有限公司与政府就该租赁资产签订正式协议，就租赁期
间、租金进行和重新确定并对以往的租金金额进行了确认，具体为合同租期五年：自 2020 年 8
月 27 日至 2025 年 8 月 25 日（系五年一签），约定租金（不含税）为 39.47 万元 / 月，其他条款
不变。

相关租赁合同的具体条款如下：
出租方 承租方 租赁地址 面积（㎡） 租金（月） 租期 租金支付条款

徐 州 城 投
园 区 管 理
服 务 有 限
公司

赛 肯 电 子 （徐
州）有限公司

徐 州 经 济 开 发 区
凤 凰 湾 电 子 信 息
产 业 园 A11 栋 厂
房

20,624.68 39.47 万元 （不
含税 ）

合同租期五年 ：2020 年
8 月 27 日 至 2025 年 8
月 25 日

前三年免租 ，第四
年 和 第 五 年 租 金
减半；
租金按季支付 ，免
租期过后 ，先付后
用。

2、关于出租方是否与公司构成关联关系
出租方徐州城投园区管理服务有限公司系徐州市一家国有控股子公司，其最终实际控制

人徐州经济技术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对其表决权及受益股份比例均为 100%。 出租方与中英科
技不存在关联方关系。

3、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情况
对于该租赁资产，公司采用《新租赁会计准则》进行核算，报告期末，确认使用权资产及租

赁负债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租赁标的 资产性质
使用权资产

租赁负债
原值 累计折旧 账面价值

徐州经济开发区凤凰湾电子
信息产业园 A11 栋厂房 厂房（含办公室） 1,891.49 476.65 1,414.84 2,319.44

4、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确认依据及计算过程
（1）初始计量
根据原租金 45.35 万元 / 月，租期 10 年，租金优惠前三年免租，第四、五年租金减半，计算

租赁付款额为 3,264.95 万元，按照旧租赁准则计算截至 2020 年末租赁费为 190.45 万元。 公司
增量借款利率为年 4.65%，月利率为 0.39%（4.65%/12），以该利率将租赁付款额折现至 2021 年
1 月 1 日，确定租赁负债现值 2,456.68 万元。

初始确认会计分录如下：
借：使用权资产 - 原值 2,266.23 万元
租赁负债 - 未确认融资费用 808.27 万元
其他应付款 - 旧租赁准则确认的租赁费 190.45 万元
贷：租赁负债 - 租赁付款额 3,264.95 万元
（2）后续计量
在租赁期开始日后，公司按以下原则对租赁负债进行后续计量：①确认租赁负债的利息

时，增加租赁负债的账面金额；②支付租赁付款额时，减少租赁负债的账面金额；③因重估或
租赁变更等原因导致租赁付款额发生变动时，重新计量租赁负债的账面价值。 公司租赁负债
按照下表所述方法进行后续计量。

单位：万元

序号 日期 期初租赁负债 A 实际利息 B=A*0.39% 支付租金 C 期 末 租 赁 负 债 D=A+
B-C

使用权资产 累计折
旧

1 2021.1 2,456.68 9.52 2,466.20 20.06

2 2021.2 2,466.20 9.56 2,475.76 20.06

3 2021.3 2,475.76 9.59 2,485.35 20.06

4 2021.4 2,485.35 9.63 2,494.98 20.06

5 2021.5 2,494.98 9.67 2,504.65 20.06

6 2021.6 2,504.65 9.71 2,514.35 20.06

7 2021.7 2,514.35 9.74 2,524.10 20.06

8 2021.8 2,524.10 9.78 2,533.88 20.06

9 2021.9 2,533.88 9.82 2,543.70 20.06

10 2021.10 2,543.70 9.86 2,553.55 20.06

11 2021.11 2,553.55 9.90 2,563.45 20.06

12 2021.12 2,563.45 9.93 2,573.38 20.06

13 2022.1 2,573.38 9.97 2,583.35 20.06

14 2022.2 2,583.35 10.01 2,593.37 20.06

15 2022.3 2,593.37 10.05 2,603.41 20.06

16 2022.4 2,603.41 10.09 2,613.50 20.06

17 2022.5 2,613.50 10.13 2,623.63 20.06

18 2022.6 2,623.63 10.17 2,633.80 20.06

19 2022.7 2,633.80 10.21 2,644.00 20.06

20 2022.8 2,644.00 10.25 2,654.25 20.06

21 2022.9 2,654.25 10.29 2,664.53 20.06

22 2022.10 2,664.53 10.33 2,674.86 20.06

23 2022.11 2,674.86 10.36 X:2,685.21 20.06

因租金变更 ， 租赁付款额变为 2,841.86 万， 减少 423.08 万元， 根据折现率重新计算 2022.12.1 的租赁负债 Y=2,310.49 万元 ，Y-
X=-374.73 万元，使用权资产原值变为 2,266.23-374.73=1,891.50 万元该事项会计分录如下 ：借：使用权资产-374.73 万元贷 ：租赁
负债-租赁付款额-423.08 万元租赁负债-未确认融资费用 48.35 万元

24 2022.12 Y:2,310.49 8.95 Z:2,319.44 15.38

25 2023.1 2,319.44 8.99 2,328.43 15.38

26 2023.2 2,328.43 9.02 2,337.45 15.38

27 2023.3 2,337.45 9.06 2,346.51 15.38

28 2023.4 2,346.51 9.09 2,355.60 15.38

29 2023.5 2,355.60 9.13 2,364.73 15.38

30 2023.6 2,364.73 9.16 2,373.89 15.38

31 2023.7 2,373.89 9.20 2,383.09 15.38

32 2023.8 2,383.09 9.23 59.21 2,333.12 15.38

33 2023.9 2,333.12 9.04 2,342.16 15.38

34 2023.10 2,342.16 9.08 2,351.24 15.38

35 2023.11 2,351.24 9.11 59.21 2,301.14 15.38

36 2023.12 2,301.14 8.92 2,310.06 15.38

37 2024.1 2,310.06 8.95 2,319.01 15.38

38 2024.2 2,319.01 8.99 59.21 2,268.79 15.38

39 2024.3 2,268.79 8.79 2,277.58 15.38

40 2024.4 2,277.58 8.83 2,286.41 15.38

41 2024.5 2,286.41 8.86 59.21 2,236.06 15.38

42 2024.6 2,236.06 8.66 2,244.73 15.38

43 2024.7 2,244.73 8.70 2,253.43 15.38

44 2024.8 2,253.43 8.73 59.21 2,202.95 15.38

45 2024.9 2,202.95 8.54 2,211.49 15.38

46 2024.10 2,211.49 8.57 2,220.06 15.38

47 2024.11 2,220.06 8.60 59.21 2,169.46 15.38

48 2024.12 2,169.46 8.41 2,177.86 15.38

49 2025.1 2,177.86 8.44 2,186.30 15.38

50 2025.2 2,186.30 8.47 59.21 2,135.57 15.38

51 2025.3 2,135.57 8.28 2,143.84 15.38

52 2025.4 2,143.84 8.31 2,152.15 15.38

53 2025.5 2,152.15 8.34 59.21 2,101.29 15.38

54 2025.6 2,101.29 8.14 2,109.43 15.38

55 2025.7 2,109.43 8.17 2,117.60 15.38

56 2025.8 2,117.60 8.21 118.41 2,007.40 15.38

57 2025.9 2,007.40 7.78 2,015.17 15.38

58 2025.10 2,015.17 7.81 2,022.98 15.38

59 2025.11 2,022.98 7.84 118.41 1,912.41 15.38

60 2025.12 1,912.41 7.41 1,919.82 15.38

61 2026.1 1,919.82 7.44 1,927.26 15.38

62 2026.2 1,927.26 7.47 118.41 1,816.32 15.38

63 2026.3 1,816.32 7.04 1,823.36 15.38

64 2026.4 1,823.36 7.07 1,830.42 15.38

65 2026.5 1,830.42 7.09 118.41 1,719.10 15.38

66 2026.6 1,719.10 6.66 1,725.77 15.38

67 2026.7 1,725.77 6.69 1,732.45 15.38

68 2026.8 1,732.45 6.71 118.41 1,620.76 15.38

69 2026.9 1,620.76 6.28 1,627.04 15.38

70 2026.10 1,627.04 6.30 1,633.34 15.38

71 2026.11 1,633.34 6.33 118.41 1,521.26 15.38

72 2026.12 1,521.26 5.89 1,527.15 15.38

73 2027.1 1,527.15 5.92 1,533.07 15.38

74 2027.2 1,533.07 5.94 118.41 1,420.60 15.38

75 2027.3 1,420.60 5.50 1,426.11 15.38

76 2027.4 1,426.11 5.53 1,431.63 15.38

77 2027.5 1,431.63 5.55 118.41 1,318.77 15.38

78 2027.6 1,318.77 5.11 1,323.88 15.38

79 2027.7 1,323.88 5.13 1,329.01 15.38

80 2027.8 1,329.01 5.15 118.41 1,215.75 15.38

81 2027.9 1,215.75 4.71 1,220.46 15.38

82 2027.10 1,220.46 4.73 1,225.19 15.38

83 2027.11 1,225.19 4.75 118.41 1,111.52 15.38

84 2027.12 1,111.52 4.31 1,115.83 15.38

85 2028.1 1,115.83 4.32 1,120.16 15.38

86 2028.2 1,120.16 4.34 118.41 1,006.09 15.38

87 2028.3 1,006.09 3.90 1,009.98 15.38

88 2028.4 1,009.98 3.91 1,013.90 15.38

89 2028.5 1,013.90 3.93 118.41 899.42 15.38

90 2028.6 899.42 3.49 902.90 15.38

91 2028.7 902.90 3.50 906.40 15.38

92 2028.8 906.40 3.51 118.41 791.50 15.38

93 2028.9 791.50 3.07 794.57 15.38

94 2028.10 794.57 3.08 797.65 15.38

95 2028.11 797.65 3.09 118.41 682.33 15.38

96 2028.12 682.33 2.64 684.97 15.38

97 2029.1 684.97 2.65 687.62 15.38

98 2029.2 687.62 2.66 118.41 571.88 15.38

99 2029.3 571.88 2.22 574.09 15.38

100 2029.4 574.09 2.22 576.32 15.38

101 2029.5 576.32 2.23 118.41 460.14 15.38

102 2029.6 460.14 1.78 461.92 15.38

103 2029.7 461.92 1.79 463.71 15.38

104 2029.8 463.71 1.80 118.41 347.10 15.38

105 2029.9 347.10 1.35 348.45 15.38

106 2029.10 348.45 1.35 349.80 15.38

107 2029.11 349.80 1.36 118.41 232.74 15.38

108 2029.12 232.74 0.90 233.64 15.38

109 2030.1 233.64 0.91 234.55 15.38

110 2030.2 234.55 0.91 118.41 117.05 15.38

111 2030.3 117.05 0.45 117.50 15.38

112 2030.4 117.50 0.46 117.95 15.38

113 2030.5 117.95 0.46 118.41 0.00 15.38

114 2030.6 0.00 0.00 0.00 15.38

115 2030.7 0.00 0.00 0.00 15.38

116 2030.8 0.00 0.00 0.00 15.38

合计 759.92 2,841.86 1,891.50

综上，截至 2022 年末，租赁负债余额 2,319.44 万元，使用权资产原值为 1,891.50 万元，累
计折旧为 476.65 万元，使用权资产账面价值 1,414.84 万元。

（二）未对使用权资产计提减值准备的原因及合理性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应当于资产负债表日，判断资产是

否存在可能发生减值的迹象，存在减值迹象的，应当进行减值测试，估计其可收回金额。 截至
报告期末，公司对使用权资产进行了减值分析，具体如下：

序号 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公司情况

1 资产的市价当期大幅下跌 ， 其跌幅明显高于因时间的推移
或者正常使用而预计的下跌

报告期内，使用权资产主要为公司以租赁形式取得厂房 ，
使用权资产的价格由租金水平决定， 不存在租金大幅下
跌的情况

2
企业经营所处的经济 、 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资产所处
的市场在当期或者将在近期发生重大变化 ， 从而对企业产
生不利影响

公司经营所处的经济 、 技术或者法律等环境以及使用权
资产所处的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 ， 未对公司产生不利影
响

3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在当期已经提高 ， 从而
影响企业计算资产预计未来现金流量现值的折现率 ， 导致
资产可收回金额大幅度降低

报告期内， 市场利率或者其他市场投资报酬率未明显提
高

4 有证据表明资产已经陈旧过时或者其实体已经损坏 报告期，租赁房屋未过时或者损坏

5 资产已经或者将被闲置、终止使用或者计划提前处置 报告期资产负债表日 ，租赁房屋未闲置、终止使用

6
企业内部报告的证据表明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
低于预期， 如资产所创造的净现金流量或者实现的营业利
润 （或者亏损）远远低于（或者高于）预计金额等

公司不存在租赁资产的经济绩效已经低于或者将低于预
期等情形

综上，依据准则的相关规定，结合使用权资产实际运营情况，期末使用权资产未发生《会
计准则》所规定的减值迹象，无需对其计提减值准备。

二、会计师核查程序及核查意见
（一）核查过程
年审会计师就上述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核查，履行的核查程序包括但不限于：
1、获取租赁相关的投资协议及租赁合同，通过工商信息网站“企查查”查询出租方与公司

是否构成关联关系。
2、依据新租赁准则之规定，对公司关于租赁核算所涉及的相关参数，包括租赁期、租赁付

款额及折现率的选用进行复核；并判断其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要求。
3、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 8 号—资产减值》相关规定，评估公司期末对使用权资产减值迹

象的判断是否准确，减值准备会计处理是否符合相关准则的规定。
（二）核查意见
经核查，年审会计师认为：
资产出租方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使用权资产及租赁负债的确认与计量在所有重

大方面符合《新租赁准则》的相关规定；报告期末，使用权资产运营正常，未出现会计准则所规
定的减值迹象，公司对使用权资产未计提减值准备合理。

特此公告。

常州中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3 年 6 月 12 日


